
关于大余县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9年2月22日大余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袁雪平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请予以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一、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全县财税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围绕大局，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不断夯实财源基础，继续优化支出结构，稳步推进财政改革，切实加强财政管理，各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取得新成效、新进展，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18年财政总收入135280万元，同比增收11180万元，增长9 %。
分部门情况：原国税部门71044万元，同比增收21839万元，增长44.4%；原地税部门37256万元，同比减收12603万元，下降25.3%；财政部门26980万元，同比增收1944万元，增长7.8%。

分级次情况：上划中央收入42902万元，同比增收2181万元，增长5.4%；上划省级收入4664万元，同比增收22万元，增长0.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714万元，同比增收8977万元，增长11.4%。
收入质量情况：大税占比80.1%（即财政总收入中税收收入108300万元占财政总收入135280万元的比重），同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小税占比69.2%（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6073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714万元的比重），同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2.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714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4498万元及上级各项补助收入137550万元，按照上级要求调入收入74178万元和地方债券转贷收入18489万元，减去上解上级支出262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合计31980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8455万元，不计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债券置换支出733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858万元（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六十六条“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年初预算部分全部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合计319643万元。收支相抵，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结余158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8455万元，比上年增支53887万元，增长21.2%，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具体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647万元，比上年增支2434万元，增长13.4%。
国防支出241万元, 比上年增支48万元, 增长24.9%。
公共安全支出13576万元，比上年增支1916万元，增长16.4%。

教育支出60281万元，比上年增支7799万元，增长14.9%。主要是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教育云建设等增支。

科学技术支出6494万元，比上年增支325万元，增长5.3%。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28万元，比上年减支1343万元，下降71.8%。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357万元，增长19.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2107万元，比上年增支2840万元，增长7.2%。主要是城乡低保等民生项目扩面提标增支。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8693万元，比上年增支3802万元，增长10.9%。主要是加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投入和公立医院改革等公共卫生增支。

节能环保支出12510万元，比上年增支2356万元，增长23.2%。主要是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增支。

城乡社区支出97693万元，比上年增支45126万元，增长85.8%。主要是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农林水支出12122万元，比上年减支2829万元，下降18.9%。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4401万元，增长29.4%。

交通运输支出601万元（除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比上年减支1415万元，下降70.19%。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减支615万元，下降30.5%。主要是上级车辆购置税收入安排的交通道路建设补助资金减少。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59万元，比上年减支609万元，下降70.2%。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1191万元，增长137.2%。主要是落实减税政策，对企业扶持力度增支。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4万元，比上年减支1080万元，下降82.8%。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70万元，增长5.3%。

金融支出106万元，比上年减支29万元，下降21.7%。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13万元，增长9.6%。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563万元，比上年减支1214万元，下降68.3%。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46万元，增长2.6%。

住房保障支出337万元，比上年减支4081万元，下降92.4%。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1013万元，增长22.9%。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94万元，比上年减支305万元，下降76.4%。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15万元，增长3.9%。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379万元（除各融资平台公司2017年7月14日之后偿还债务本息12.19亿元，其中：偿还本金8.83亿元，偿还利息3.36亿元以外），同比增支159万元，增长13%。主要是新增债券转贷资金付息增支。

 (二)政府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县本级基金收入112329万元，比上年增收12799万元,增长12.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105763万元，比上年增收12191万元，增长13%。加上上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2833万元、上年结转4609万元和专项债券转贷资金18956万元，减去上解上级支出300万元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调出资金70116万元，当年基金预算财力68311万元。基金预算总支出63902万元，其中：当年基金预算支出61302万元，专项债券置换支出2600万元。当年基金预算收支结余4409万元。

基金预算支出61302万元，比上年减支40990万元，下降4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59081万元，比上年减支41267万元，下降41.1%。主要是为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八大科目增长需要，将相关支出调整至一般公共预算列支。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要求划分，我县无国有企业经营利润收入，没有相应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及支出。

 (四)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86253万元，比上年减收4960万元，下降5.4%，其中：保险费收入48767万元，财政补贴收入32984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84460万元，比上年增支8510万元，增长11.2%。当年收支结余1793万元。

（五）2018年财政主要工作和特点

（一）强调度抓重点，支出结构不断优化

2018年，国家层面加强债务管理，融资渠道收缩，在可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做大财政收入总量、盘活存量、争取补助、引导社会资本等措施，积极筹集资金。在组织入库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同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03亿元，争取上级财政无偿资金19.6亿元，争取政府债券转贷资金3.48亿元，整合涉农资金0.77亿元，盘活国有资产，实现标准厂房等国有资产处置收入1.71亿元。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完善和推进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综合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PPP项目，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社会服务领域。另一方面，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各项支出，努力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控制日常性支出，集中财力重点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保财源培植，解决民生短板，促进收入和支出良性循环。一是保工资。保障干部职工工资及时发放，全年兑现包括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在内的工资性支出5.52亿元。兑现2017年度综合绩效奖励和各项中心工作先进奖励，提高了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按照上级要求，筹集资金兑现人均300元增资政策。二是保民生。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要求，统筹财力支持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事业发展，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全年民生支出29.2亿元，同比增长29.5%。三是保县重点工作。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县财政通过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引导社会投资等措施积极筹集资金。安排重点工程建设资金 13.65亿元，保障了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安排精准扶贫资金 1.81亿元，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安排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经费1.95亿元，提升了城市品位。通过盘活民政存量资金，安排乡风文明建设经费0.51亿元。安排“空心房”整治经费2652万元，安排农村环境整治及交通沿线房屋立面整治资金0.76亿元，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36亿元，有效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提升村庄建设管理水平。四是保财源培植。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各项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县财政另行安排企业扶持资金2.85亿元，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3.36亿元，重点扶持企业技改扩能和科技创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激发企业市场活力，促进收入和支出良性循环。
（二）强征管培税源，财政收入扩量提质

2018年，财税部门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克服税制改革、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等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一方面积极培植财源，增强财政收入增收后劲。另一方面，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收入征管，强化经济运行态势分析，加强与税务部门协同配合，用足用好调控手段，有效防止收入的大起大落、高开低走，实现财政收入总量增收、质量提升。一是总量增收。全年财政收入完成13.53亿元，同比增收11180万元，增长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0.83亿元，同比增收9236万元，增长9.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7714万元，同比增收8977万元，增长11.4%。二是质量提升。按照2018年高质量发展考评办法计算，大税比80.1%（即财政总收入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同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小税比69.2%（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实现“大小税比”双提升，财政收入质量是近十年来最高的一年。三是结构优化。全年工业税收6.43亿元，占税收收入的59.4%，工业税收增幅全市排第3位；金融保险、零售等服务业税收1.64亿元，占税收收入15.1%；房地产税收1.48亿元，占税收收入13.7%；建筑业税收1.28亿元，占税收收入11.8%。从税源结构分析，近年来，全县通过打造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链，抓首位产业、抓大企业落地、抓工业平台、抓配套设施、抓科技创新研发、抓企业降成本、抓企业环保等措施，主攻工业，大力发展旅游业，有效促进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税源结构日趋合理，成效初步显现。

（三）强管理推改革，理财水平稳步提升

着眼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严格确保财政行政行为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规范运作，不断完善财政制度，强化财政改革，将绩效理念和管理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一是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提高绩效管理意识，健全绩效管理机制，在2018年度财政部公布的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考评排名结果，我县在纳入考评的全国1891个县（县级市、旗）中排名188位，全省排名15位，全市排名4位。并喜获得500万元奖励资金，为全县部门工作创优奖励金额最大。同时，喜获国务院奖励1000亩用地指标。二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完善全口径预算体系，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稳步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更加透明、清晰明了、全面完整地反映各项财政预算支出；顺利完成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进一步规范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全面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等信息。抓好预决算公开，细化公开内容，全县78家单位公开了预决算信息，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常态化，提高了财政预决算透明度。三是积极运用扶贫资金动态监管系统，运用“制度＋科技”模式，以县级脱贫攻坚规划和项目库为依据，对各类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下达、支付及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执行等情况进行逐环节全流程监控，实现财政扶贫资金运行“过程可记录、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溯、绩效可跟踪”，扶贫资金监控到项目、到人、到企业，有效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四是2018年下半年启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2019年1月1日正式上线。支付电子化改革后，单位办理资金支付、银行清算全部通过网络传递，取消了各部门之间传统纸制凭证和单据的流转，真正实现无纸化办公，进一步增强财政管理能力，提升财政信息化水平，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五是强化财政监督和专项检查，健全内控机制，推动绩效评价、资产管理、投资评审、财政监督、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与预算管理事前、事中、事后的有机结合，构建财政运行新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强措施保底线，债务风险有效防控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坚决打好防范和化解风险攻坚战。一是严格管控政府隐性债务。全面梳理债务，测算可偿债财力，制定《大余县防范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方案》。摸底排查全县隐性债务、平台公司债务以及举债担保情况，落实隐性债务化解措施，积极防范债务风险。二是积极争取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加强与上级对接，积极开展债券申报和资金申请工作，2018年省政府下达我县政府债券资金达3.4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894万元。其中：置换债券7331万元（用于置换2014年以前存量债务及到期政府债券本金），比上年同期增加3606万元；新增债券27514万元（用于棚改、精准扶贫、城乡基础设施等公益性服务领域项目建设），比上年增加2288万元。三是及时化解存量债务。2018年县财政积极筹集资金还本付息，降低了债务率，有效控制了债务风险。

各位代表，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各项财政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有力保障了全县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积蓄了强大的发展后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与预算执行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与问题：一是财政收支总量需进一步做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加快，保障需求、发展需求、财力需求日益增大。为此，我们还需不断创新，加大财源培植力度和资金资源的统筹整合力度，进一步做大财政收支总量，保障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二是财政改革任务艰巨。实现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管理目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格资金管理、防控债务风险等方面还需做大量的工作，财政改革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对此，我们将坚定信心，积极作为，攻坚克难、迎难而上、努力克服困难，切实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

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今年财政工作至关重要。今年财政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市委五届六次全会、县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把中央三大攻坚战部署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不移打好六大攻坚战、建设五个名县，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优生态、防风险各项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1.财政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财政总收入安排144750万元，比2018年决算数增收9470万元，增长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92720万元，比2018年决算数增收5006万元，增长5.7%。

税收质量情况：大税占比80%（即财政总收入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小税占比（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68.8%。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272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858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上级提前下达的各项补助资金和地方债券转贷资金156964万元，减去预计上解上级支出2742万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250800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2019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5080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6200万元，增长2.5%，具体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725万元, 比上年预算增支362万元, 增长1.9%。

国防支出271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万元, 增长0.7%。

公共安全支出9888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62万元, 增长0.6%。

教育支出3654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821万元, 增长2.3%。
科学技术支出337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6万元，增长 1.1%。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672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9万元，增长0.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70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88万元，增长0.7%。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251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 220万元，增长0.7 %。
节能环保支出234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8万元，增长1.6%。

城乡社区支出23218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108万元，增长0.5%。

农林水支出36848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513万元，增长1.4%。

交通运输支出481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2万元，增长0.7%。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668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68万元，增长0.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68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16万元，增长1%。
金融支出31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7万元，增长2.2 %。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89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1万元，增长1.7%。

住房保障支出606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9万元，增长0.5%。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8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12万元，增长3.2%。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00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575万元，增加135.3%。主要是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增支。
其他支出523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071万元，增长 141.8%，主要用于人员正常晋升工资等支出。

预备费320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500万元，增长18.5%，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2019年基金性预算收入安排905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收22200万元,增长32.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845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收34500万元,增长69%）。加上专项债券转贷预计18166万元。剔除上解支出36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安排108300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2019年基金预算支出安排1083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支40300万元，增长59.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845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支34500万元,增长6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主要安排在：重点工程建设、支持平台公司建设、补助被征土地农民补偿等方面支出。
（三）社保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期收入88919万元，比上年预期收入增收7778万元，增长9.6 %，其中：保险费收入44315万元，财政补贴收入4079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期支出91110万元，比上年预期支出增支9908万元，增长12.2%。动用历年结余1998万元，收支平衡。

三、争创一流，攻坚克难，全力完成财政预算目标
围绕上述财政工作总体要求和预期目标，2019年全县财政工作紧扣“五坚持、五着力”统筹协调、精准发力，实现财政工作新成效、新作为。

（一）坚持质量优先，着力推动财政增收提质。以打造世界最完善的产业链为目标，重点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首位主导产业做优做强做大。一是深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县财政筹集2亿元以上工业发展基金，聚焦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重点抓好产业、企业、项目三大关键要素，重点在科技创新和研发，培植企业税收增长上下功夫。抓牢有色金属新材料首位产业，将我县打造成为全国钨等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基地,。积极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军民融合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本县制造业沿着“大余制造——大余质造——大余智造”升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二是抓实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开展招商项目“三集中”活动，引进一批具有引领性的大项目好项目。加快重点工业项目投产见效，帮助重点企业扩产扩能，支持本土企业技术改造。实施集群式项目满园扩园行动，建立工业用地退出机制，提升经济密度。三是深入推进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突出城市精细化管理、突出城市环境整治，全面推进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继续做大做强土地交易市场。四是深入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突出全域旅游、健康养老、现代金融、电商物流等重点，着力抓平台、育人才、补短板、加快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继续壮大服务业税源。五是着眼于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突破瓶颈、补齐短板、适度超前、狠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纵深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高质量发展支撑。六是抓工业发展平台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统筹各类财政资金，撬动银行和社会资金，支持实体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持续加大对园区已征收土地的开发力度，重点做好园区三通一平、污水处理、土方平整、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平台承载力。

（二）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资金瓶颈制约。紧扣“六大攻坚战”决策部署，统筹财力保障，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放大乘数效应，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加速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一是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借力发展。及时把握中央及省财税体制、政策变化，争取在均衡性转移支付、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基层政权建设等转移支付上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加大力度争取上级资金扶持脐橙、油茶等特色产业项目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继续争取上级地方债券转贷额度支持，用于保障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资金、棚户区改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争取上级彩票公益金对我县更大的支持。二是加强财政资金、资本、资产、资源运作，发挥好担保、基金、PPP模式等财政政策工具。积极探索基金化方式运作财政支持资金，通过预算安排、整合专项、盘活存量等多渠道筹集资金，由政府直接投入转向撬动金融、社会资本多元化投入，更好地支持、助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创业创新。三是大力推动我县企业债券、绿色债券发行工作，整合平台资产，做大做强资产规模，提升平台信用等级。以旅投市场化转型为标杆，加快推进其他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积极开展PPP投融资方式，引导和撬动更多民间资本通过PPP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做到合法合规筹集资金。四是加快“创业信贷通”融资工作，用好用足工业转贷资金和“财园信贷通”、“小微信贷通”、“惠农信贷通”，切实解决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通过奖励、专项补助、财政性资金定向存款等激励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拓展金融业务，提高信贷投放量。

（三）坚持民生为本，着力统筹财力保重点惠民生。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民生兜底保障，促进文化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照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围绕就业和创业、社会保险、抚恤和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教育、文化体育、环境保护、住房保障、扶贫开发和农村饮水、农村水利等关系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统筹财力，办好实事。二是提升支持扶贫保障能力，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加大财政投入实施精准扶贫，财政支农投入新增部分重点用于脱贫攻坚，完善财政综合扶贫投入体系，通过专项投入、盘活存量、向上争资，以及吸引政策性银行融资、社会资金参与等方式多渠道增加扶贫开发资金。加快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建设，支持精准脱贫。推动各类扶贫资金捆绑打包整合使用，把农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发挥规模效应，抓好优势产业、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谐秀美乡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落实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据政策核定非税收入，对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的单位给予基本财力支持，保障机构运转和执法活动开展，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四是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着力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大力支持乡村建设，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深入推动“三农”发展，打造高质量乡村振兴示范区。
（四）坚持深化改革，着力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措施，按照有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要求，进一步突破重点改革任务。一是完善税收制度，完善聚财征管机制。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税工作机制，加强部门信息共享，最大程度挖掘涉税信息，做到以电控税、以地控税、以票控税、以证控税，堵塞征管漏洞；切实抓好钨等有色金属、建筑业、房地产等重点税收征管，保持重点行业税收稳步增长；加强土地收入清收和收益管理，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保持非税收入增幅、税收占比在合理区间。二是巩固管理创新成果，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全口径预算框架，继续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建立预决算公开长效机制，提高财政透明度。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绩效评价管理，建立健全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报告制度，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相结合。加强结余结转资金管理，控制在一般预算支出3%以内。三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建立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和偿债准备金制度。政府存量债务还本付息纳入年初预算，增强化解债务风险的能力。加大政府性债权清理清收力度，明确清收主体，落实清收责任。四是健全财政监管体系。发挥部门预算、财经检查、政府采购、集中支付、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等合力，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突出对重大财政政策执行，专项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提高财经监督实效。五是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夯实预算执行管理基础，完善国有资产和会计管理，狠抓制度建设和执行，切实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
（五）坚持队伍建设，着力打造尽职担当团队。一是建立健全财政收支各个环节管理制度体系，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建设，强化管理基础工作，继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深入推进依法理财，规范财政执法行为，促进依法理财、廉洁理财，确保资金安全、干部安全，营造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理财环境。二是加强干部队伍业务学习。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财政面临的任务，重点加强财政干部对财政新形势、宏观经济发展、财政基本操作技能等方面的学习，增强财政干部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洞察力。三是加强财政干部教育管理，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深度解放思想，明晰差距、实干担当、加快发展，着力营造创先争优、提能增效工作氛围，激发干部队伍活力，提升财政工作整体水平。四是切实加强对财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完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制度，强化内控执行，着力织密扎牢制度笼子。建设忠诚、干净、务实、担当的高素质财政干部队伍，提高干部政治素养，强化干部专业能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财政干部，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各位代表，做好2019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以奋发进取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扎实有力的举措，全面完成年度预算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智慧、活力、幸福新大余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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